附件2

赤峰市工业园区考核评价计分方法及
指标说明

1、 考核评价计分方法
计分采用百分制。一级评价指标总分值设置为100；二级指标按权重设置相应分值，同一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分值之和为100；二级指标的加分、减分项单独赋分。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分值
	责任单位

	A1
	65
	A11
	···
	P11
	···

	
	
	A12
	···
	P12
	···

	
	
	A13
	···
	P13
	···

	A2
	35
	...
	···
	···
	···


（一）二级指标中定量指标的分值计算。对二级指标中的定量数据（含百分数），采用占比法计算得分：Aij=本产业园二级指标数值/∑全市各产业园同个二级指标数值×Pij。例如:A11为规上工业总产值，那么Aij=本产业园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全市所有产业园的规上工业总产值之和×P11。
（二）二级指标中定性指标的分值计算。对二级指标中的定性数据，完成得满分，未完成不得分。
（三）一级指标的分值计算。某个一级指标的得分通过其下属所有二级指标得分的加权求和而得。例如：A1为发展进步，则其得分计算为：A1=65×(A11+A12+A13)%。
（四）综合得分的分值计算。综合得分为各一级指标的得分之和:A=A1+A2。
二、考核评价指标说明
当年规上工业总产值：指工业园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
当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指当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较上一年度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当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工业园区当年以货币表现的规模以上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总额。
当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指当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一年度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
当年税收总额：指工业园区内工业企业在报告期末上缴的退税前税收总额。
当年税收总额增速：指当年税收总额较上一年度税收总额的增长速度。
单位土地面积规上工业增加值：截止报告期末，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与园区投产企业土地证所载面积之和的比值。
单位土地面积税收贡献：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规上工业企业上缴的税收总额与园区投产企业土地证所载面积之和的比值。
当年单位土地面积累计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公式为截止上年度末园区累计规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园区内已投产企业土地证面积与在建工业项目土地证或土地手续所载面积之总和。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规上企业综合能源消耗量与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与上年该比值的下降百分比。
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降低率：上年度报告期，园区内规上企业取新鲜水总量与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与上年该比值的下降百分比。
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计算公式为报告期内园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费用/其营业收入。
新获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数量：当年园区内新增加的经审批的自治区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设立并根据《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高〔2010〕680号）、《科技部关于印发〈发展众创空间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5〕297号）文件要求，经相关部门备案的孵化器、众创空间合计数量。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量：当年园区内新增加的经专利审批部门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设立的符合国务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占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新获批自治区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当年园区内新增加的经审批的自治区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新入园开工项目数（含新入驻标准化厂房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当年新增加项目中已开工的项目数。
新入园开工项目完成投资额（含新入驻标准化厂房项目的设备投资额）：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内新增加项目中当年新开工的项目、续建的项目当年投入的投资金额。
年底园区路网密度：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建成区内单位面积的路网长度。
新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总额：截止报告期末，当年新增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的投资额度，包含当年新开的和续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当年的完成投资额。
公用固废渣场、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保障度：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公用固废渣场、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保障程度。
环境治理水平：主要从污染防治任务落实情况、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环境违法行为查处情况三方面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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